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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建筑法的国际性及其在土耳其建筑法的应用范围 

 

當國際商業交流的重要性在越來越多的領域中日益彰顯，全球經濟里國家之間

的界限也愈发模糊，当这种种成为必须考虑的因素，土耳其建筑法的本土性和其

他法律领域一样需要变得更严谨；与此同时，解决国际案例的需求亦不断增长。

国际性的建筑工程合同，比如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的合同，在土耳其境内推行

时，都应遵守土耳其宪法，以本地法律解释并规范这一类的商业行为。因为土耳

其本土法律频繁应用于解决相关领域争端，在此对土耳其法律在建筑领域的应用

作出详细的解释，将会为大家提供莫大的方便。 

 

建筑工程合同主要受到土耳其义务法案第 480 至 486 条法例列出的内容的约束。

这部分题为「工程合同」的内容包括：承包商和业主，合同取消，无法执行，或

是承包商破产等。根据义务法案，建筑工程合同规定承包商必须承诺完成建筑结

构，而业主则须承诺支付工程费用。 

 

建筑工程合同当中包含的要素构成了合同关系中的框架，规定了工程的费用并且

明确了双方的协议，然而不得不注意的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在义务法案中却

并未提及。例如，义务法案中并未特别注明，当承包商因未能在合同约定的日期

时完成工程，造成违约情况时应如何处理。 

 

因此，根据高等法院决定（编号 YİBHGK 25.1.1984, 1983/3E, 1984/1K），这种

情况将以义务法案第 97 至 102 条法例规定的“无法履行合同”内容为处理准则。

由此，高等法院的法律裁决对于建筑方面的纠纷解决同样有着很高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作为实行国家监督和遵循社会国家原则的必然结果，司法，教育，卫

生，治安，通讯以及类似的均由由土耳其当局相关部门执行。尤其是这类符合政

府的公开招标法规定范围被吸引来的大规模投资。根据国家公开招标法第 2886

条设立的公共工程普通标准，规定了建筑建造，服务，以及工程承包商协会适用

的一般原则。 

 

然而，绝大部分在土耳其境内进行的大规模投资都会涉及相关的技术转移，或者

因缺乏资金来源而导致的外贷，或者是接受过相关专业训练的监管者。部分大规

模投资甚至有可能附上不同的条件，如部分外国承包商参与的大型多国项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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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通过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提供融资。

这些情况都需要具体的性质和规定来说明。 

 

涉及企业重组的外国承包商包括商业合作伙伴，或与土耳其承包商共同成立外资

企业的财团或合资企业。根据外国直接投资法第 9／2 条法例，因单独某项工程

而成立的财团或合资企业，不属于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商业合作关系。这些类型

的财团或合资企业将由义务法案第 520 条法例约束，该法例规定的企业含义，

即‘两个或以上个体通过订立合同而合并，以通过联合商业力量以实现既定目的’。

这一规定极常用于财团和合资企业，但不用来规范独资企业的行为。 

 

外国商业合作人可以视乎其工程的需要，引入商业机会和适用的物品与设备。外

国商业合作人可以入口工程电机等相关设备，如果这些物品并未被纳入工程合同

资金范围，则有关物品的所有权归该外国商业合作人。也即表明，只要符合土耳

其海关法（编号 4458）第 128 至 135 条注明的“临时入境用品”规定，因工程

需要暂时性入境的使用物品将无需缴交关税或部分豁免。工程结束后，须将临时

入口用品重新运送离境时此规定同样适用。这足以保证相关设备在使用完毕后将

运送离境并避免被转让给土耳其国内的第三方。另外，土耳其涉及商业关系的外

国合作人，有权转让其在工程履行过程中所获得的利润。 

 

外国直接投资法第三法案当中表明“…适用于任何本国或国际仲裁或其他纠纷解

决…以解决涉及公共服务优先条约以及涉及外资的合同承包商有可能面临的投

资纠纷”。这样一来，则说明该规定已经于商业招标与持有等领域有着既定的应

用，并且为相关的纠纷提供仲裁标准。一方面，可以根据国际仲裁法院提请纠纷

仲裁，另一个便捷的方法，就是授权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的某一仲裁机构以执

行国际仲裁机构的原则与规定。（如：伊斯坦布尔商会仲裁调解专门规例中的仲

裁规则） 

 

国际建筑工程合同的技术性和复杂的结构，要求建立与这些情况对应的相关标准，

从而使该类型合同有规可循。一般考虑，标准合同的类型须从根本上符合适用于

任何地点的要求，并且能够在多个地方提供。这是因为如果合同当事人拥有一个

普遍认可的合同标准，则合同拟定的程序将能得到极大的简化。众所周知，在国

际领域里的多个合同标准中，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的标准是最受广泛认可的。

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的合同标准建立于风险平均分担的原则之上。然而，标准

合同类型也有缺点，即其为缺乏经验的实施者提供了过于轻松的操作系统。仲裁

裁决对此问题也提出了具体的法律解释。 

 

当种种现实需要得到考虑，国际标准合同，尤其是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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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越来越普遍地使用于全球的建筑工程中。同时由于土耳其法律适用于其国内

的建筑工程，合同当中的私人条款应遵守第五法案（1）（b）的规定，而这些部

分在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的标准中是由工程承担方以及承包商所执行的。鉴于

国际咨询工程师协会的规则在处理实际纷争时中可能会出现漏洞，所有法律或规

则空隙将用土耳其本国法律进行解释并加以规范。然而，国际咨询工程师的规则

将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因土耳其最高法院规定，土耳其本国法律拥有自由酌情

权和强制权。（该规定由最高法院法理统一议会于 1994 年 1 月 28 日作出，编号

1993/4E，1994／1K）。也就是说，任何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的规定与土耳其

法律相矛盾时，前者的法律效力将自动失效。因此，要解决涉外建筑工程以及国

际合同执行过程当中可能产生的纷争，就会产生对熟悉土耳其法律并能提供必要

的法律支持和援助的工程项目合作人的需求。 

 

在此要特别说明的，是土耳其国内工程分类标准相比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的标

准下，将出现的三种典型问题： 

 

1） 因修订法案而产生的问题 

 

无论一份国际合作工程的合同修订得多么天衣无缝，在工程进行过程中和

相关的合同条款中的仍然有可能出现微小的变化。 

 

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就此情况，联合会合同标准第 51 和 52 条条例

规定工程师将代表承包商被授权获得修改修订合同的权利。需要对日程做

出的修改，必须因为根据工程实际需要而修改。尽管如此，需要作出的修

改也必须遵循合同的根本性质，否则将被视为无效改动。 

 

如果承包商因合同修改而产生对额外费用的要求，则其有责任在修改指令

下达 14 天之内通知负责改动合同的工程师所需增加的费用金额。 

 

如果有需要修改工程完成日期，则必须向工程师和承包商提交相关申请，

该申请要求同上。申请内容须注明导致工程延期的原因。 

 

然而根据土耳其国内工程标准第 11 法案的规定，工程管理委员会保留对

工程内容如技术文件等方面的修改权，承包商有责任根据经过修改的合同

继续进行工程。如有以下情况出现而导致额外费用，则承包商可向工程管

理委员会申请报销：弃置或更换材料产生的费用，工程地点转换筹备期间

产生的费用，因改动所需额外劳动力产生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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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根据工程总体需要而作出合同改动时，双方价值差异应得到充分的理解

与考虑。由于任何工程的改动都可能影响工作进度，若承包省提出工程延

期的要求，则会得到工程管理委员会的特殊考虑。 

 

 

2） 因故障和缺陷产生的问题 

作为工程完成并交递成果的附加条件，承包商对其工程成果有保修义务。

保修义务，就是由承包商具备满足保修目的的必要相关资格，并且在撰写

在合同中。 

 

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联合会第 36 条条例规定了劳动者，器械设备以

及工程用料的一致性。然而第 49 条则规定了保修义务。由于工程的材料

和设备都有失修的可能性，工程师可说明上述物品可能因失修而出现的问

题，或此类问题不涵盖在合同范围内因而排除维修保养的义务。当工程完

成后，有故障或缺陷等情况发生时，工程师应立即通知承包商并说明理由。

如果承包商在已经知晓相关问题的情况下，仍未能排除故障，则可以根据

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规则第 63.1 条的规定终止合同。在面临性能缺陷

的情况时，雇主可以享有的权利如下： 

 

a) 要求排除相关故障的权利 

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规则第 13.3 条“承包商的一般责任”规定，承包

商有义务排除工程中可能出现的故障。同时联合会规则第 49.3 条也说明

了在何种情况下，排除故障所需的费用将由承包商承担。根据联合会规则

第 49.2(b)条，承包商也有在保修期间完成故障排除的义务。若承包商未

能在合理的时间内排除存在故障，则业主可以请第三方排除故障，产生费

用由承包商承担。 

 

b) 根据联合会规则，如果承包商在已知故障或缺陷存在的情况下，完工

提交成果时仍并未能做出恰当的解决措施，则业主有权不接受完工结果并

且要求退出合同。而业主的其他权利，包括扣除部分预付金，以及查找与

解决问题时产生的研究费用的赔偿。根据联合会规则，在承包商对工程进

行检修期间，合同各方当事人应于附件中注明该责任期限的相关决定。鉴

于合同当事人有可能未对该责任期限作出决定，此责任期限将由于时间原

因，酌情考虑转由适用的法律进行规定。承包商会得到一份责任期限通知

文件，这份文件（故障排除协议书）授予之后，承包商将必须充份履行保

修义务。而文件一旦签署则表示工程的条件已经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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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根据土耳其国内工程标准第 22 条条款规定，在管理机构决定的任何

迹象或证据显示承包商的工作存在材料匮乏，误差，故障或者材料与所描

述不一致等情况，则应通知承包商对上述可能存在的问题实行检查，找出

问题所在，并在施工期间，或直至准备完工交递之前，就是否需要继续施

工，或部分重建等情况作出决定。 该检查可由承包商或其代表进行。如

果承包商或其代表未能通知确认检查进行事宜，则检查事宜将由监管机构

单方面执行并提交报告。质量监管调研检查所产生的费用，如经查明是由

于工程质量或误差而产生，则应由承包商负责承担。若不属于承包商责任

范围，则相关程序将根据土耳其法律的一般规定进行处理。任何误差，缺

陷或材料质量问题产生的费用，属于工程承包商责任的，将从工程阶段性

付款，或最后付款，或承包商担保函的数额中扣除。承包商的担保函，即

其曾临时为工程进度中所付的费用凭证。 

 

3） 因延期产生的问题 

及时完成工作对承包商和业主同样好处良多。如此则有必要规定工程未能

按时完成的情况下双方分别负有的责任。 

 

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 

联合会的规则中有关于因延期完工所产生的纷争的明确解决办法。承包商

延时交工但仍免责的情况在联合会规则第 44.1 条有说明。考虑到这些情

况所需的额外施工时间有可能引起争议，额外施工期必须根据原有工程完

成程度而考虑其时间长度。联合会已经明文列出可以得到工期延长的情况：

工程中未曾进行，但仍有需要进行的施工；不可预料的意外情况；因业主

方面的原因产生的延期；图纸延误；化石检验；在合同中未曾预见，但工

程师决定需要进行的测试；施工中止；未能及时完成选址等。 

任何以上情况的出现都需要承包商在 28 日之内通知工程师，以利于考虑

是否有必要延长施工时间。承包商也应于知会工程师后 28 日之内，提交

详细报告，报告内容为导致工程无法按时完成的具体原因。同时，联合会

的规则里也就确保工程能及时完成等方面提供了相关办法。这些办法如下： 

1. 不断跟进工作进度：如果工作进度因合同注明的方式不妥而导致其在

某一时期内进度缓慢，工程师应通知承包商，并由承包商采取必要措

施以确保工程进度加快。 

2. 工程效果预测计划：整体工程根据预测计划方案分多个阶段完成，由

工程师执行相关的阶段监测，以确保工程进度以及完成质量能与预测

计划中的进度吻合。 

3. 阶段性延期的惩罚机制理念：如果出现任何与合同设定不同的工程时

间进度，包括整体进度或阶段性进度，承包商应承担一定金额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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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以最后完成日期时计得的延期天数计算罚款总额。 

 

为避免延期，业主将享有以下权利： 

a) 要求获得延期罚款的权利：若工程未能按时完成，则业主可要求工

程尽快完成并要求对方按拖延天数支付罚款。 

b) 解除合同：若承包商未能按时完成工程，或不能完成工作进度，则

其有可能被要求中止合同。然而，要行使该项权利，则首先必须由

工程师决定是否具有终止合同的必要条件。 

 

根据联合会规则，如果业主方要求中止合同，则承包商仍有权要求支

付到合同中止日期为止，施工过程中已经支出的金额。该金额将由工

程师负责决定。 

 

然而根据土耳其国内工程标准第 22 条法案，当合同规定一次性完成

工作，并能以恰当方式验收结算，则可以收取合同注明的罚款。如有

任何导致延迟的原因出现，由合同注明承包商免责的情况下，则该情

况由管理委员会评测并根据工程性质考虑执行延期情况。 

 

承包商应在发现有可能导致延时的原因时十日之内通知业主评测结果

及细节，以及获许可的延期时限为多少。然而，如果工程延期的责任

在管理委员会一方，则承包商无需负责也无需在 10 日之内提交延时

申请。超过 10 日之后提交的申请将不予受理，承包商在申请期限过

后，也不能得到延期许可。任何在强制性义务期间提交的申请将得到

受理，但必须提供其在此前 10 天有效的证明。 

 

因季节原因或政府规定的公众假期影响施工日程的情况应提前在合同

中注明以及作出相应的安排，承包商无权以该类型假期为由要求免责

延期许可。然而，有必要在延期时限的安排时充分考虑季节或公众假

期带来的影响。 


